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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煤矿技术改造工程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管理，进一步提高煤

矿安全、高效、集约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煤矿安全规程》、《山东省实施<煤炭法>办法》、省政府第

230 号令、《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山东省境内所有生产煤矿。 

第三条  煤矿技术改造主要是指生产矿井改造生产环节、更

新主要设备、完善生产系统、改革采煤工艺、调整产品结构、

提高产品质量等建设活动。 

第四条  技术改造工程项目主要范围： 

1、新掘通达地面的井筒及其井底车场以及地面配套的工程

设施； 

2、提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压风等五大生产系统的

重大改造工程； 

3、采煤工艺发生重大变化； 

4、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扩界区的开拓开采工程； 

5、新增建选煤厂。 

第五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应按照管理规范化、装备现代

化、开采正规化、质量标准化、采掘运机械化、技术经济合理

化的原则，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推行科学管理，促

进安全生产。 



 - 3 -

第六条  山东省煤炭工业局负责全省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

目监督管理工作；各市、县（市、区）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

所辖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各省属煤炭企

业负责所属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初步设计审查 

第七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煤

炭行业产业政策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1、必须是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的生产煤矿； 

2、有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勘探报告； 

3、新建井筒、新增建选煤厂及需新征用土地的技术改造项

目要取得省发改委、省经信委（或市经信委）核准或备案手续。 

4、需新征用土地的技术改造项目，必须有国土资源部门批

准的项目用地文件和环境保护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意见或

证明。 

第八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编制，必须附有相关

支持性文件，符合设计规范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

要求。 

第九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应按规定获得批准

后，方可组织实施。新建井筒、新增建选煤厂项目，其初步设

计按隶属关系分别由所在市煤炭管理部门或省属煤炭企业提出

意见，报省煤炭工业局审批。其他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各市煤炭管理部门或省属煤炭企业组织论证

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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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煤矿技术改造初步设计审查实行专家会审形式。根

据项目涉及的专业组成专家组，成员应不少于 5人。 

第十一条 省煤炭工业局自收到申请文件和设计起20个工

作日内审查完毕。审查同意的，以正式文件予以批复；不同意

的，应当及时说明理由并予以返回。 

第十二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需要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的，按规定报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审查批准。 

第三章  施工及日常监管 

第十三条  煤矿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确

因地质条件或其它因素影响，需对初步设计进行变更的，必须

及时报经原审批单位批准。 

第十四条 新建井筒、新增建选煤厂工程项目及其他工程项

目开工报告按隶属关系报各市煤炭管理部门或省属煤炭企业。 

第十五条  新建井筒、新增建选煤厂及其配套工程必须按有

关规定进行工程监理和质量监督，其他技术改造工程按类别和

有关规定进行工程监理和质量监督，确保工程质量；施工队伍

必须具备相应资质，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各单位工程竣工

后要及时进行质量认证。煤矿技术改造项目应在初步设计规定

的施工工期内完成。 

第十六条  严禁利用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技术改造工程组织

生产。 

第十七条  技术改造煤矿应按管理程序每半年向设计批准

单位报送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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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竣工验收 

第十八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完成后，应按规定进行联合试

运转，试运转时间为 1～6 个月。联合试运转结束后，应编制联

合试运转总结报告。 

第十九条 煤矿技术改造完成后，必须经相关部门组织专

项验收。 

第二十条  煤矿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由原审批单位按批准的

初步设计及有关变更文件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山东省煤炭工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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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煤矿工程质量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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